
 

 1 / 3 

 

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积分

细则 
 

综合素质评定分为基础分，学术活动、竞赛活动、社会

工作四个部分，满分 100 分，超过 100 分按 100 分计算。 

一、基础分（60

（2025 年修订）

分） 

无违反法律法规、校规校纪等问题，可得基础分。违反

负面清单可进行扣分，最多扣 60 分。 

1．违规违纪：违反党纪、团纪、校规校纪等，受到严重

警告（含）处分者扣 20 分；受到警告处分者扣 10 分；警告

处分以下者扣 5 分；违纪名单以官方通报为准。 

2．安全卫生：宿舍、实验室卫生安全检查不合格者，每

次扣 0.5 分；在班级、宿舍、实验室内故意制造矛盾，造成

不良影响者，每人每次扣 2 分，具体情况以官方通报为准。 

3．教育教学：学校、学院要求所有研究生必须参与的活

动无故不参加者，每次扣 1 分，具体情况以官方通报为准。 

二、学术活动（10 分） 

项  目 得  分 

校院两级学术讲座、会议 
发言 2 分/次 

参会 1 分/次 

国内会议 发言 5 分/次 

国际会议 发言 10 分/次 

说明： 

（1）会务组织类工作，有劳务费情况的，此处不加分。 

（2）由工学院或工学院研会官方平台发布通知且标注加分的活

动方可加分。院级活动均以院研会提供的签到名单为准，校级活动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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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工部记录刷卡名单为准，其中校、院要求全院研究生必须参加活动

不予加分，未按要求到场的每次扣 1分。 

（3）参与国家及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做口头报告，需提交附有导

师签字的证明材料。 

（4）活动认定时间为每年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，活动

加分上限为 10 分。 

三、竞赛活动 

项  目 得  分 

正式竞赛 

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

校级获奖 3 2.5 2 1.5 

院级获奖 2.5 2 1.5  

领队、优秀选手、

最佳辩手等 
0.5/次 

参与 1分/次，上限 10分 

说明： 

（1）参加加分是指参加活动但未获得任何奖项者，不包括观众、

拉拉队等，此类上限 10分。 

（2）竞赛获奖者须写出参赛时间、何种类型比赛及所获奖项，

附证书复印件，上学年未评出的奖项加入下一学年； 

（3）学院提倡研究生按照自身需求，自行组队举办学术类活动

（讲座、分享等），提前在学院申请立项，学院会根据举办效果和影

响力,评定 A、B、C 登记给予相应加分。其中组织成员不超过 3 名，

且既组织又参与，只能计算一次 

（4）参加同赛种活动并多次获奖者，取两次最高加分；同一赛

事经学院选拔推荐学校均获奖者，取最高加分；同一赛事获得多个奖

项取最高加分。 

（5）除比赛明确要求以外，超过 5 人（不包括 5 人）团队只能

按照 5 人加分； 

（6）获得国内外重大奖励及特殊贡献活动由工学院研究生评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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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优工作小组统一商讨后确定分数。 

四、社会工作 

1．学生干部加分，必须以考核结论为依据，考核不合格

者则不予加分。考核合格或优秀情况下，加分标准参照“表 

1 ”执行，不合格者不加分。 

2．考核结论依据说明：①校研会成员的工作表现由校党

委研工部确定考核等级；②院研会主席、党支部书记的工作

表现由相关指导老师、团委老师确定考核等级；③院研会其

他成员由研会主席团确定考核等级；④支部支委的工作表现

由支部评优小组确定考核等级；班长、班委的工作表现由支

部评优小组确定考核等级；⑤不能提供考核结论证明材料的

学生干部不予加分。 

3．同一时间内，学生担任三个及以上职务时，只取最高

两项加分，且第一职务得全分，第二职务按 10%加分。 

表-1 工学院学生骨干类别加分规定 

序号 学生骨干类型 
 

 
加分基础

1 校、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6~8分 

2 
校、院学生研究生会部长、党支部书记、班

长、班级团支书 
4~6分 

3 校、院学生研究生会干事 2~4分 

4 班委、支委 1~2分 

说明： 

（1）助研、助管以及校会和其他部门设立的相关带薪职务此处

不加分。 

   

 

（2）任职时间为每年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，任职不满

一学期的不加分。


